
1 / 6

海淀镇 2026 年安保服务项目合同书

聘请单位（甲方）：北京市海淀区海淀镇人民政府

受聘单位（乙方）：北京铁保中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根据海淀镇社会面防控工作需求，甲、乙双方经协商，

签订本合同。

一、保安服务内容

（一）甲方聘用乙方保安员，双方确认的目标是：在合

同期间按照上级工作要求，结合甲方实际情况，对甲方街道

辖区内巡逻、上访人员秩序维护、重点部位看守、交通安全

保障、反恐处突等安保工作；两山周边巡逻、重点部位看守、

联合执法等安保工作 ；辖区门前三包、重点部位看守、网

格值守等安保工作，开展治安防控工作，提供安保服务，维

护甲方区域内的安全和稳定。

（二）乙方合同期间保安员的具体值勤岗位、职责范围、

勤务安排由甲方确定。

二、每天安保服务数量、服务期限

（一）甲方需乙方提供每天辖区巡逻、上访人员秩序维

护、重点部位看守、交通安全保障、反恐处突等工作安保服

务总计 224 小时；需每天两山周边巡逻、重点部位看守、联

合执法等工作安保服务总计 156 小时 ；需每天辖区门前三

包、重点部位看守、网格值守等工作安保服务总计 185.5 小

时以及重点时期、重要活动、夜间巡查等临时性任务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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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服务期限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

止。

三、考勤及考核办法

（一）采取平时考勤记录、巡查相结合的督查方式。

（二）乙方上岗执勤人员不准时到岗、无故脱岗、缺岗，

扣除保安费用每人每天 500 元。

（三）乙方上岗执勤人员对盯守点位内出现治安事件、

人群聚集、重大环境秩序问题未及时上报的，每次扣除保安

费用 2000 元。

（四）执勤、盯守期间，发现保安玩手机等与工作无关

的行为，每人每次扣除保安费用 200 元。衣冠不整，每人每

次扣除保安费用 200 元。

（五）如出现因值守纪律问题被市、区、镇领导检查批

评情况，每次扣除保安费用 500 元。

（六）保安人员在工作中如有发生矛盾冲突，产生经济

赔偿问题由保安公司自行负责。

（七）在工作中如出现重大治安事件、重大环境秩序问

题未及时处置被市区通报批评或媒体曝光的，或一个月内出

现三次未按要求在点位值守的，或全年累计四次未按海淀镇

要求在点位上值守的，解除保安公司服务合同。

四、服务费用、标准及付款方式

1、费用标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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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海淀镇政府特保综合勤务年度费用标准：1647360

元（大写：人民币壹佰陆拾肆万柒仟叁佰陆拾元整）

（2）海淀镇政府玉泉山周边秩序维护年度费用标准：

714000 元（大写：人民币柒拾壹万肆仟元整）

（3）海淀镇城市综合秩序巡逻年度费用标准：856800

元（大写：人民币捌拾伍万陆仟捌佰元整）

以上三项综合费用全年合计：3218160 元，（大写：人民

币叁佰贰拾壹万捌仟壹佰陆拾元整）

2、甲方交付费用至乙方指定的如下账户：

账户名称：北京铁保中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银行账号：349356012308
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北京奥运村支行

（二）双方签订合同，甲方在聘用期对每季度保安的出

勤和值守工作进行考核，根据每季度考核结果，支付乙方安

保服务费用。每年第四季度，结合考核情况，综合考虑财政

资金封账时间进行支付。

五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甲方负责对保安员的工作进行安排，并进行监督、

检查和具体指导；甲方有权要求调换甲方认为不适合甲方工

作要求的保安员；因乙方管理或履职不到位造成事故，影响

恶劣的，甲方有权提前单方解除合同。

（二）甲方对保安员履行职责的行为予以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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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因乙方聘用人员违反管理规范导致发生人身或财

产损害，甲方不承担赔偿责任，由乙方承担赔偿。

（四）乙方聘用的保安员在合同期间出现的伤病和事故，

由乙方负责。

（五）如乙方出现无故脱岗、缺岗、出现治安案件未上

报等问题，甲方按照考核标准扣除相应保安费用或解除合同。

六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乙方负责保安员的思想教育、业务培训等日常管

理和保安员违纪的处理。

（二）乙方负责支付保安员工资、奖金和保险等费用，

提供保安员的食宿和装备。

（三）甲方不与乙方派遣人员产生任何法律关系，涉及

人员费用、人身安全等问题，均由乙方自担。

（四）乙方配备甲方的保安员必须经过北京市公安机关

认可的培训机构统一岗前培训，持有《保安人员资格证》的

合格保安员。

（五）乙方负责保安员上岗时间、班次的安排和休假调

配工作。

（六）乙方应保证双方确定的工作岗位不空岗；如出现

缺人现象，乙方应及时调配人员。

七、聘用人员条件

（一）年满 18—55 周岁公民（海淀镇政府特保人员 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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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以下）；

（二）身高 165 厘米以上，五官端正（海淀镇政府特

保人员身高 170 厘米以上）；

（三）经过体检，身体健康，无任何疾病；

（四）品德优良，政治可靠（当地派出所政审证明）。

（五）保安员实行实名制，经公安信息网上比对无违法

犯罪记录。

八、协议变更、解除、终止和续订

（一）甲乙双方经协商可以变更本协议。

（二）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甲方有权提出解除协议：

1、甲方在试用期一个月内，对乙方工作不满意。

2、合同期内因违法管理被有关部门禁止从事保安服务

工作的。

3、未经甲方同意，将合同约定事项转包第三方。

4、因乙方原因在服务过程中发生重大人员或财产损害。

（三）一方因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能继续履行协议时，应

及时通知对方，由双方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违约方承担部分责

任或全部免责。

（四）协议期满后自然终止，甲乙双方需重新签订协议。

九、争议的解决

因协议发行发生争议时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，

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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